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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年

发生金额 

2025 年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

接受劳务 

向浙江东宇母

线桥架有限公

司采购材料 

8,000,000 2,077,783.27 - 

出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务 

向浙江东宇母

线桥架有限公

司销售产品 

1,000,000 - - 

委托关联方销

售产品、商品 

向浙江东宇母

线桥架有限公

司出租厂房 

500,000 527,577.36 - 

接受关联方委

托代为销售其

产品、商品 

- - - -- 

其他 

屠金东、黄忠

羽、浙江东宇

母线桥架有限

公司为公司提

供借款 

20,000,000 0 - 

______     

合计 - 29,500,000 2,605,360.63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公告编号：2026-012 

（二）基本情况 

1.自然人 

屠金东，男，汉族，1970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现在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关联关系：屠金东系本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同时担任董事长、

总经理职务，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向屠金东借款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 

2.自然人 

黄忠羽，男，汉族，1968 年 0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现在公司担任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关联关系：黄忠羽系本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同时担任董事、副

总经理职务，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向黄忠羽借款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 

3.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浙江东宇母线桥架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画溪街道包桥路 1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王柱 

实际控制人：王柱、屠婉欣 

注册资本：5180.00 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器辅件制造；智能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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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电力设施器材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电

气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各类工程建设活动；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

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关联关系：浙江东宇母线桥架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屠金东之

女、董事屠婉欣实际控制并担任总经理的企业，因此浙江东宇母线桥架有

限公司属于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浙江东宇母线桥架有限公司之间的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二、审议情况 

（一）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6 年 4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并审议了《关

于预计公司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屠金东、黄忠羽、屠婉欣均回避表决，出席

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直接将该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表决。 

2026 年 4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表决结果：本

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关联监事需要回避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

监事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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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票回避，一致通过该项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议案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

后，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依据 

公司向股东、实际控制人屠金东、黄忠羽二人不时向公司提供借款用

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屠金东、黄忠羽二人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另

外，2026 年度内公司拟与联方浙江东宇母线桥架有限公司继续发生购材

料、销售产品及出租厂房的关联交易，并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四、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为不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需要，公司拟在 2026 年度内由股东、实际控

制人屠金东、黄忠羽二人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另外，2026 年度内公司

拟根据业务经营的需要与联方浙江东宇母线桥架有限公司继续发生购材

料、销售产品及出租厂房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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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相关部门根据业务

需要，予以签署相关协议，并按照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有利于公司

持续稳定生产经营，能够促进公司的正常发展。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本公司和关联方之间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交易双

方以平等互利、相互协商为合作基础，对于本公司的业务发展有着积极的

作用。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盖章的《浙江东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经与会监事签字并盖章的《浙江东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浙江东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月 29 日 


